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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儲稅券 (利率 ) (綜合 )公告》 (第 2 89B 章 )  

《 20 19 年儲稅券 (利率 ) (綜合 ) (修訂 )公告》  

引言  
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已作出《 2 01 9 年儲稅券 (利率 ) (綜合 ) (修訂 )

公告》(“《公告》” )，因應經修訂的利率調整機制調整儲稅券利率。

《儲稅券 (利率 ) (綜合 )公告》(第 28 9 B 章 )會訂明經調整的儲稅券利率。 

背景  

2 .  儲稅券由稅務局發行，用作繳稅。儲稅券分兩類，即 ( a )納稅人為

將來繳稅作準備而自行購買的一般儲稅券；以及 (b )納稅人就評稅提出

反對或上訴並獲發“有條件緩繳稅款令”時，應稅務局局長的要求購

買的暫緩繳稅儲稅券，藉此就爭議的全部或部分稅款提供繳款保證。  

3 .  根據《稅務條例》（第 1 1 2 章）第 71 條，假如納稅人按“有條件

緩繳稅款令”就反對或上訴個案購買儲稅券，而該等儲稅券最終毋須

用作繳付獲緩繳的稅款 (即提出反對或上訴的納稅人勝訴因而毋須繳

付的該部分稅款 )，該等儲稅券會獲支付利息。   

4 .  《儲稅券 (第 4 系 )規則》 (第 2 89 A 章 ) (“《規則》” )第 7 (2 ) (h )條

規定，在 19 80 年 4 月 1 1 日或其後發出的儲稅券，其利率應為“財政

司司長不時釐定並於儲稅券發出日期正在生效的利率。”根據《釋義

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有關“財政司司長”的釋義，財經事務及庫務

局局長也獲賦予有關權力。對儲稅券利率的任何調整，須以附屬法例

形式作出。  

5 .  《規則》沒有訂明釐定儲稅券利率的機制細則。根據現行既定機

制，政府自 19 99 年 1 月起參照三家發鈔銀行就 10 0 , 000 元以下的六個

月定期存款的平均利率，按月檢討儲稅券利率。繼上次在 1 99 9 年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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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修訂機制後，進行檢討的周期已由每三個月一次縮短至每月一次，

使儲稅券利率能緊貼市場利率。  

6 .  根據這項既定機制，政府曾在 20 1 8 年 8 月藉《 20 18 年儲稅券 (利

率 ) (綜合 ) (修訂 )公告》 (“《 20 18 年公告》” )調整儲稅券利率。立法

會在 20 1 8 年 11 月成立小組委員會，審議《 2 01 8 年公告》 1。對於該公

告旨在根據既定機制調整儲稅券利率， 小組委員會 委員並無提出異

議，但認為儲稅券利率偏低，政府應考慮市場做法，即銀行通常會為

大額定期存款提供較高利率。  

理據  

7 .  我們檢討釐定儲稅券利率的機制後，建議作出修訂，由 2 01 9 年

1 0 月 的 檢 討 開 始 ， 儲 稅 券 利 率 參 照 三 家 發 鈔 銀 行 就 10 0 , 00 0 元 至

4 9 9 , 99 9 元的 12 個月定期存款的當時平均利率釐定。儲稅券利率自

2 0 20 年 1 月底起 2會根據新的利率調整機制按月檢討。下文載述作出修

訂的理據。  

儲稅券的平均持有期  

8 .  一般儲稅券的平均持有期為六個月，而暫緩繳稅儲稅券的平均持

有期則視乎涉及的個別稅務反對或上訴個案而各有不同。平均而言，

約有一半暫緩繳稅儲稅券在購買後兩年內贖回。  

儲稅券的價值  

9 .  2 0 18 -1 9 年 度 購 買一 般儲 稅券 的平均 價值 約為 5 ,0 00 元。 而在

2 0 18 -1 9 年度購買的暫緩繳稅儲稅券中，有 45 %  的價值低於 10 0 , 00 0

元，有 3 0 % 的價值介乎 10 0 , 00 0 元至低於 50 0 , 00 0 元之間，其餘 2 5 % 則

為 50 0 , 00 0 元或以上。換言之，大部分暫緩繳稅儲稅券的價值均低於

5 0 0 , 00 0 元。上述情況與過去數年相若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《 2 0 1 8 年 公告 》在 2 0 1 8 年 8 月 3 日 刊 憲，在 同 年 1 0 月 1 0 日 的 立 法會會議

上 提交立 法會 進 行先訂 立後審 議的程 序。  

 

2  2 0 1 9 年 11 月 及 1 2 月並 不會進 行檢討 ，以待 《公告 》於 2 0 2 0 年 1 月 1 7 日

生 效。  



3 

 

1 0 .  我們 考慮到一 般儲稅 券和暫緩 繳稅儲 稅券的 平 均持有 期及價值

後，認為適宜修訂現行的調整機制，參照三家發鈔銀行就 較大額 (即

1 0 0 , 000 元至 4 99 ,99 9 元 )及較長期定期存款 (即 12 個月 )的平均利率，

釐定一般儲稅券和暫緩繳稅儲稅券的利率，並按月進行檢討。  

《公告》  

11 .  現時的儲稅券年利率為 0 .2 5 %。附件所載的《公告》按照經修訂

的調整機制，把儲稅券年利率調整至 0 .3 66 7 %，而新訂利率將於先訂

立後審議期限後於 20 20 年 1 月 1 7 日起生效。新訂利率適用於所有在

《公告》生效當日或之後購買的儲稅券，以及在新利率生效期間尚未

贖回的暫緩繳稅儲稅券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 2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刊登憲報  2 0 19 年 1 1 月 1 日  

提交立法會進行  

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 

2 0 19 年 1 1 月 6 日  

建議的影響  

1 3 .  假設整個財政年度均採納經修訂的儲稅券利率 (0 .3 66 7 % )，因調整

儲稅券利率而支付額外利息所涉的年度財政開支約為 20 0 萬元。雖然

如此，實際利息款額需視乎一系列因素，包括該年納稅人勝訴的稅務

反對或上訴個案數目及相關儲稅券的持有期等。  

1 4 .  調整儲稅券利率的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方面的條

文。《公告》不會影響現時的《儲稅券條例》（第 289 章）及其附屬法

例的約束力。建議對公務員、家庭、性別議題、生產力、環境、經濟

及可持續發展也沒有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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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  

1 5 .  我們會在 20 1 9 年 1 0 月 3 0 日發出新聞稿，並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

媒和公眾的查詢。   

查詢  

1 6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

理秘書長 (庫務 ) (收入 1 )  鍾志清女士 (電話： 28 10  2 37 0)聯絡。 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2 0 19 年 1 0 月  



附件 

 


